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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的主要内容：以华铁科技截

止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同

时以不低于2015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0%向全体股东派发

现金分红。 

对上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议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参与讨

论的8名董事均表示同意。该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提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股东未来6个月内没有减持计划。 

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

于2016年1月2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胡丹锋先生、应大成先生发来

的《关于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

《关于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的承诺函》。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现将该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胡丹锋先生、应大成先生在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稳

定的经营情况以及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等因素后，为进一步回报股东，与所有股

东分享公司发展成果，提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华铁科技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10股。同时以不低于2015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0%

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分红，现金分红的具体金额由华铁科技在2015年度财务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审计后，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的基

础上，结合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予以确定。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胡丹锋先生、应大成先生承诺在华铁科技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上述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在未来6个月内没

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二、董事会对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的意见及确认  

公司董事会在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胡丹锋先生、应大成先生提交

的《关于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

《关于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的承诺函》后，公司董事长胡丹锋、董事应大成、单纯法、褚国弟、

李义超、虞迪锋、邓铭庭、庄燕群8名董事（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1/2）对

上述预案进行了讨论。参与讨论的董事对上述提议中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

行了审慎评估，一致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胡丹锋先生、应大成先生

提议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与公

司经营业绩和成长性相匹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浙江华铁建筑安

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能够达到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最低现金分红比例要求，具备

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按该预案进行分配后，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

其他不良影响。  

为积极回报股东、与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参与讨论的董事均同意上述

提议中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时，参与讨论的董事均书面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

投赞成票；如持有本公司股票，则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

成票。  

三、公司董事及提议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一）公司提议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胡丹锋先生在公司董事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议前的6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2016年1月5日--2016年1月6日增持公司股份



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增持前，胡丹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4,18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8%，

通过其实际控制的杭州昇铁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000,0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47%，合计持有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4.27%。 

应大成先生在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之前6个月内持

股未发生变动。 

（二）公司提议股东未来6个月内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胡丹锋先生、应大成先生未来6个月内暂没有增

持计划，且未来6个月内也没有减持计划。 

（三）公司董事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除胡丹锋先生外，在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议前的

6个月内，未发生持股变动。  

（四）公司董事未来6个月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未来6个月内无增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公司控股股东提议，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

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参与讨论的董事均书面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

票；如持有本公司股票，则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控股股东胡丹锋先生、应大成先生同时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

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未来6个月内没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二）董事会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分配利润预案前6个月内，公司不存在限

售股解禁及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况；6 个月后，公司存在部分首发限售期为 12 

个月的股份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形，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限售期 预计上市流通 

数量（股） 时间 

1 胡敏 22200000 

12个月 

22200000 
2016年5

月28日 
2 杨子平 19425000    19425000    

3 王羿 8435000 8435000 



4 徐海明 6327000 6327000 

5 杭州融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000000 6000000 

6 杭州钱江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5000000 5000000 

7 杭州恒丰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 5000000 

8 浙江弘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300000 4300000 

9 杭州西湖星巢天使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200000 4200000 

10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000 

11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0 2500000 

12 新疆德赛金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2000000 2000000 

 

（三）公司董事会提请投资者注意：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中的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

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21 日 


